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教师发展中心
赣洪职师字〔2024〕13 号

关于做好我校2024年第二批次职称认定申报工作
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根据赣人社发〔2013〕30号江西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

于印发江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要求及学校

工作安排，现将我校2024年度第二批次教师职称认定申报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方式

本次申报方式为认定，申报人员须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证，具体工作由人事处组织实施。

二、认定条件

1.本科毕业后，在专业技术岗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

申请认定助理级（高校助理教师）职称；

2.硕士研究生（指既有学历又有学位）毕业后，在专业技术

岗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3个月，可申请认定助理级（高校助

理教师）职称。

3.硕士研究生（指既有学历又有学位）毕业后，在专业技术

岗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或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具有大学



本科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年限与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从事

本专业技术工作年限累计满3年（其中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工作满

一年）可申请认定中级（高职讲师）职称。

4.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专业技术岗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满3个月，可申请认定中级（高职讲师）职称。

具体认定要求参照《江西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江

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赣人社发〔2013〕30

号）文件执行。

三、其他说明

1.各部门于8月28日前将本单位拟申报人员信息登记表交至

人事处统一汇总；

2.申报人员加入微信业务群，后期相关事宜将在群里通知，

进群实名制（**部门+姓名）。



如在职称申报进程中有相关疑问，可与人事处取得联系。联

系人：黄老师：0795-6523366/15770577915。邬老师：1347953

2484。

附件：1.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4 年职称工作进度安排表

2.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4 年第二批次职称认定申报

人员信息登记表

3.赣人社发〔2013〕30 号江西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办法》

的通知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24 年 8 月 27 日



附件 1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4 年职称工作进度安排表

序号 填报流程 填报时间 责任部门 备注

1 个人材料填报 8月31日前完成 申报人

2 校内资格审核 9月1日前完成

校内职称

评审工作

小组

3 校内公示 9月8日前完成

校内职称

评审工作

小组

4 上级部门审核 9月10日前完成
教育厅、人

社厅

5 平台公示 9月17日前完成



附件 2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4 年第二批次职称认定申报人员信息登记表

序号 姓名 部门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邮箱 最高学位 现有职称 现职称获取时间 拟申报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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